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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15-022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与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的 

公    告 

 

一、概述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广东粤电发能投资有限公司

（“粤电公司”）、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港公司”）分别持有神华粤电珠

海港煤炭码头有限责任公司（“神华珠海煤码头”）的 40%、30%及 30%股权。 

经双方协商一致，本公司与珠海港公司拟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协

议”），就珠海港公司与本公司在神华珠海煤码头股东大会、董事会上一致行使

表决权事宜进行约定，协议内容请见本公告“四、协议主要条款”。 

本协议尚未签署。 

 

二、审议程序 

根据本公司章程、适用的上市规则，本项交易不构成本公司在上市规则下的

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行为，且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亦未达到须提交本公

司董事会审议的强制要求。本公司已就签署本协议履行内部必要的审批程序。 

本公告为主动公告。 

 

三、珠海港公司、神华珠海煤码头的基本情况 

（一）珠海港公司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 3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注册资本人民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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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78954.0919 万元；法定代表人：欧辉生；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高栏港经

济区榕树湾 8 号 2001-2 号办公；经营范围：港口及其配套设施的项目投资；电

力项目投资；玻璃纤维制品项目投资；饮料项目投资；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项目

投资。 

珠海港公司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二）神华珠海煤码头 

神华珠海煤码头成立于 2011 年。注册资本：人民币 13 亿元；法定代表人：

刘林；注册地：珠海市南水镇南水桥头洋洲酒店 420 房 V 区；主要从事煤炭码

头的投资开发、装卸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 

本公司、粤电公司、珠海港公司分别持有神华珠海煤码头的 40%、30%及

30%股权。神华珠海煤码头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神华珠海煤码头的主

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注 1
 2014 年 12 月 31 日注 2

 

总资产 3,951,729,524.61 3,840,659,226.97  

净资产 1,298,844,526.80 1,103,546,442.42  

  2013 年注 1
 2014 年注 2

 

营业收入 0 256,390,646.71  

净利润 -1,155,473.20 -195,298,084.38  

注：1.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4]审字第 01184 号审计报告；2. 中

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5]审字第 00676 号审计报告。 

 

四、协议主要条款 

本协议尚待珠海港公司履行其内部有权机构（包括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后签

署。协议主要内容包括： 

（一）双方同意，在处理有关神华珠海煤码头的经营发展且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神华珠海煤码头公司章程需要由神华珠海煤码

头股东大会、董事会作出决议的事项时均应采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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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为：就神华珠海煤码头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其

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提案权和在相关股东大会、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时保持一

致。 

（三）双方同意，本协议有效期内，在任一方拟就神华珠海煤码头经营发展

的重大事项向其股东大会、董事会提出议案之前，或在行使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等

事项的表决权之前，以本公司的意见为准，作为双方的一致意见。 

（四）本协议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至生效之日起满 36 个月时终止。在

协议期间内，双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并应提前 5 天书面通知对方，另一方应

无条件接受终止协议，且不追究对方责任。 

 

五、对本公司的影响 

签署本协议将增强本公司对神华珠海煤码头的控制权。 

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导致本公司对神华珠海煤码头财务核算方法发生变化，对

本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5 年 4 月 3 日 


